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
明 溪 县 财 政 局

明发改〔2025〕33 号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 明溪县财政局
关于公布 2025 年明溪县政府定价管理

涉企收费清单的通告

根据《明溪县涉企收费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

发涉企收费清理常态化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明企费治办

〔2022〕1 号）要求，现将《2025 年明溪县政府定价管理涉

企收费清单》予以公布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 2025 年明溪县政府定价管理涉企收费清单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 明溪县财政局

2025 年 6 月 27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


附件

2025 年明溪县政府定价管理涉企收费清单

一、明溪县政府定价管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

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1
明溪县公安

局

机动车牌证工

本费
行政事业性

闽发改服价函﹝2023﹞178

号

1.机动车号牌工本费：汽车反光号牌 100

元/副，不反光号牌 80 元/副；挂车反光号牌

50 元/副，不反光号牌 30 元/副；三轮汽车、

低速货车反光号牌 40 元/副，不反光号牌 25

元/副；摩托车反光号牌 35 元/副，不反光号

牌 25 元/副。

2.证照费工本费：机动车登记证书 10 元/

证，机动车行驶证 10 元/本，机动车驾驶证 10

元/证，临时行驶证 10 元/本，临时机动车号

牌 5元/张，临时机动车驾驶证许可工本费 10

元/证，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10 元/

证。

机动车牌

证管理

2
明溪县自然

资源局
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

发改价格规﹝2016﹞2559

号,财税﹝2019﹞45 号，财

税﹝2019﹞53 号

1.住宅类不动产登记费 80 元/件;

2.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费 550 元/件;

3.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 10 元/本。

不动产权

利登记

3
明溪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
污水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

闽价商﹝2015﹞36 号，明

价﹝2016﹞15 号

1.居民用水 0.85 元/吨；

2.非居民用水 1.2 元/吨。
污水处理



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4
明溪县城建

监察大队

城市道路占

用、挖掘修复

费

行政事业性

闽价﹝1994﹞房字 199 号，

明价﹝1994﹞126 号，闽建

城﹝2015﹞15 号

详见闽价﹝1994﹞房字 199 号，明价

﹝1994﹞126 号，闽建城﹝2015﹞15 号

城市道路

占用、修复

管理

5
明溪县水利

局

水土保持补偿

费
行政事业性

发改价格﹝2018﹞988 号，

发改价格﹝2017﹞1186号，

闽发改价格函﹝2023﹞199

号

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征占用土地面积

1 元/平方米或按弃土弃渣 1 元/立方米计征；

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建设期间按征占用土地面积

1 元/平方米或按弃土弃渣 1 元/立方米计征，

开采期间，按开采量 0.25 元/吨计征；取土、

挖砂、采石的按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 1 元/立

方米计征；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按排放量

1元/立方米计征。

水土保持

6
明溪县人民

防空办公室

防空地下室易

地建设费
行政事业性

财税﹝2019﹞53号，闽价

费﹝2014﹞347 号，闽价

﹝2002﹞房 133 号

1.非工业项目的民用建设 1000 元/平方

米;

2.工业项目中民用建设 500 元/平方米。

防空地下

室易地建

设

7
明溪县人民

法院
诉讼费 行政事业性

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（国

务院令 481 号），闽价费

﹝2008﹞145 号

详见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（国务院令 481

号）、闽价费﹝2008﹞145 号等
法律服务



二、明溪县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

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1

明溪县住房

和城乡建设

局

生活垃圾处理

费

政府定价（经

营服务性）
明政〔2006〕13 号

1.机关事业单位、部队、团体、企业，按
上年末实际在册职工人数，3元/人·月收取。

2.营业性场所。(1)宾馆、饭店、招待所、
旅社，以实际住客率计算，按 5 元/月·床位
征收。(2)商场、门市、商店、照相馆、美容
美发、酒店、餐馆、小吃店、桑拿中心、普通
浴室：①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（含 50 平方米）
的，按 0.8 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②50－200 平
方米的部分，按 0.50 元/月·平方米征收；③
200-500 平方米的部分，按 0.30 元/月·平方
米征收；④500 平方米以上的部分，按 0.15 元
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3)车站、停车场，按 0.3
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4)影剧院、歌舞厅、咖
啡厅，按 0.5 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(5)修理场
所、废品收购站，按 1 元/月·平方米征收。
(6)室内小商品市场、服装市场、装饰材料市
场，按 10 元/月·摊征收；农贸市场内经营的
摊位，按 30 元/月·摊征收；早市、夜市摊及
其它固定、流动摊点、大排档，按 2－4元/天·摊
征收。

3.交通运输车辆：小型轿车（6 座以下）
按 4元/月·辆征收；中巴按 8元/月·辆征收；
大客车按 10 元/月·辆征收；货运车（含农用
车、拖拉机）按吨位 2元/月·吨征收。

垃圾处理



序号 收费主体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2
明溪县公证

处
公证服务费

政府指导价

（经营服务

性）

闽发改服价﹝2021﹞533号 详见闽发改服价﹝2021﹞533 号
公证法律

服务

3

明溪县公共

资源交易中

心

建设工程交易

服务费

政府指导价

（经营服务

性）

闽发改服价﹝2024﹞150号

1.建设工程施工、专项材料设备、EPC 总

承包和 PPP 等项目招标投标，根据标的额大小

的 2000-25000 元/宗，由招标单位支付 40%、

中标单位支付 60%；

2.勘察设计、监理、咨询、检测及其他工

程服务类招标投标，根据标的额大小的

2000-10000 元/宗，由中标单位支付。

建设工程

交易服务

4

中海石油福

建新能源有

限公司明溪

分公司、明

溪县天成天

然气有限公

司

管道燃气工程

建设费

政府指导价

（经营服务

性）

明发改价格﹝2019﹞225

号，明发改价格﹝2020﹞

118 号

1.新建普通住宅管道燃气工程建设费最

高收费标准调整为 1900 元/户，下浮不限；

2.新建的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管

道燃气工程建设费按普通住宅收费标准的 95%

收取，下浮不限。

3.已建老旧普通住宅新增管道燃气和别

墅、自建房、非住宅用户管道燃气工程建设费

按自愿原则，在双方合同中约定收取。

管道燃气

工程建设

5

福建闽通长

运股份有限

公司明溪分

公司、明溪

县公用型客

运服务站

车辆站务基本

服务收费

政府指导价

（经营服务

性）

闽发改服价﹝2020﹞488号

1.客运代理费：一级站不超过 10%、二级

站不超过 8%、三级及以下站不超过 6%（以当

日当次实际票价扣除旅客站务费计提）；

2.客车发班费：不超过 6%（以当日当次实

际票价扣除旅客站务费计提）；

3.车辆停放费：按车型分类白天停放分别

3-8 元/辆，过夜 6-16 元/辆；包月白天 70-190

元/辆·月，包月过夜 140-380 元/辆·月；

4.车辆安全检查费：8.5 元/辆。

车辆站务

服务



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，县政府办、县市场监管局。

明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27 日印发


